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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维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文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斌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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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3季末比2015

年末增减(%) 

总资产 9,341,362,316.28 9,273,694,864.53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85,685,242.79 6,424,173,062.51 4.07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比 2015 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520,350.02 1,906,775,407.07 -83.14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比 2015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280,368,408.25 3,579,495,564.62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079,404.13 2,002,808,569.10 -5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4,741,880.25 557,638,412.9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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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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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486,361,929 人民币普通股 486,361,92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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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49,364,810.71  33,141,501.07  48.95% 主要因为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利息 801,216.49  8,964,201.97  -91.06% 收回应收利息，余额下降。 

应收股利 - 1,498,000.00  -100.00% 收回应收股利，余额下降。 

其他应收款 87,671,058.78 63,001,266.15  39.16% 主要因为其他经营性应收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452,806,876.00  49,422,744.00  816.19% 主要因为证券投资增加。 

短期借款 - 20,000,000.00  -100.00% 偿还银行借款后，余额下降。 

应付票据 174,079,235.33  334,206,823.96  -47.91%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后，余额下降。 

应付职工薪酬 27,546,682.87  85,241,617.72  -67.68% 
主要因为支付工资及奖金，余额下

降。 

应交税费 118,826,127.82  299,591,932.57  -60.34% 
主要因为收到土地补贴收入较去

年下降，应交所得税相应减少。 

应付利息 10,035,194.25  16,275,015.03  -38.34% 
主要因为支付中票利息后，余额下

降。 

应付股利 13,260,450.45  7,577,519.87  75.00% 
主要因为子企业应付少数股东股

利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399,218,096.15  - 不适用 主要因为应付债券重分类增加。 

应付债券 - 398,296,543.32  -100.00% 主要因为应付债券重分类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48,930,448.83  -9,134,059.30  不适用 
主要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增加。 

 

 

2. 利润表项目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696,915.16  29,832,969.68  -47.38% 主要因为营改增后营业税减少。 

财务费用 -23,423,643.44 9,075,667.99  -358.09% 主要因为利息收入增加及利息支出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673,266.27  1,259,468.87  -46.54% 主要因为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减少。 

营业外收入 601,580,370.48  1,718,004,568.06  -64.98% 主要因为今年收到土地补偿款金额较去年减少。 

营业外支出 9,478,724.16  16,796,829.22  -43.57% 主要因为土地修复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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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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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11.21（面积）×5（容积率）×4187（新规划用途基准地价）×0.6＝348080508.81

元 

上述 1+2=578773348.43 元为总预付款。 

预付款支

付时间 

4.4 预付款支付时间 

4.4.1 在本协议签订后，经市发改委下达关于本项目立项批复、甲方落实资金并核实

产权边界与规划单元吻合满足出让条件后，甲方即按补偿协议第 4.3 条款所确定的预

付款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即￥578773348.43 元，大写：伍亿柒仟捌佰柒拾柒万叁仟叁

佰肆拾捌元肆角叁分）。 

4.4.2 在本协议签订后，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移交本协议项下土地、建构筑物、

附着物的权属证明原件，并配合甲方完成上述权属证明材料的注销工作。 

4.4.3 甲方应在土地出让前应完成该项目立项并落实资金计划。 

结算补偿

时间 

本协议项下土地被成功出让并收到竞得人支付的各期土地出让金后 20 个工作日内，甲

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结算手续，并承诺在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手续，且正式报送市

财政局申请土地出让金返还；若结算补偿款总金额小于预付款总金额，乙方应在市财

政局审核确定出让地块结算款后 60 个工作日内，将多收的补偿款一次性退还给甲方，

否则，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应退款数额的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延迟退款数额的违约

赔偿金。 

合同的执

行情况 

1、广日股份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收到广日电梯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的《土地移

交确认书》； 

2、广日电梯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补偿款 2

亿元； 

3、广日电梯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剩余预

付补偿款 378,773,348.43 元。 

4、广日电梯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收到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分局支付的部分土地补偿

款人民币 1,710,000,000.00 元； 

5、广日电梯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收到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分局支付的部分土地补偿

款人民币 583,898,439.57 元； 

根据《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确认广日电梯地块补偿款结算的函》（穗土开函

【2016】639 号），广日电梯原拥有的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路 920 号地块，根据《关

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穗府【2009】59 号）中“公开出让、收益支

持”有关规定，以及双方就该地块签订的收储协议，扣除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发生的

收储成本 328,212.00 元后，该地块总补偿款为 2,872,671,788.00 元。截至本报告日，

广日电梯已收到上述全部土地补偿款项。 

B、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环保节能改造工程（亮化美化工程）投资建设合同 

合同名称 六盘水市中心城区环保节能改造工程（亮化美化工程）投资建设合同（以下简

称"原合同"） 

合同订立双方的名

称 

甲方：六盘水市城市管理局； 

乙方：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电气”）、瑞华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东美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联合体公司"） 

授权签约人：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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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 2013 年 3 月 18 日 

合同标的所涉及资

产的账面价值 

合同价款：根据项目实施的工程量按审计审定金额结算。 

定价原则 15.1  政府采购款的计算 

（1）政府采购款由工程价款及乙方融资成本组成。 

（2）工程价款结算方式：按实际完成工程量和财政审计部门审核的工程价款，

据实结算。 

最终交易价格 15.1  政府采购款的计算 

（4）工程价款确定及开票 

乙方在工程项目设计完成后，5 日内完成预算的编制上报甲方审核后方可开始

施工；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 40 日内完成项目工程的结算编制，乙方联合体各

方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开具相应的设计发票、施工发票或销售发票予甲方。 该

工程结算经审计机关审定后按审定金额及合同约定支付乙方相应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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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 

联合体授权签约人：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14 年 8 月 4 日 

合同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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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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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义务；②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

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分红 广日

集团 

（1）上市公司执行有效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后，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2）公司上述利

润分配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保证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有效实施。（3）在未来审议

包含上述内容的利润分配议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确保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4）在重组完成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上述

利润分配政策的章程修正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 

2012 年 6 月

21 日至长期 

否 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广日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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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制度。③不干预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保证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

业不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户。④不干预上市公司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保证广日集团及

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4）机构

独立①不干预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②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③不干预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保证广日

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5）业务独立①不干

预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以及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

持续经营的能力。②保证尽量减少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的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6）保证

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广日集团及广日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保持独立。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广日

集团 

（1）广日集团持有的广日股份 61.13%的股权为最终和真实所有人（自广日集团做出书面承

诺时起，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广日集团增持等事项，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广日集

团持有广日股份 486,361,929 股股票，占比 56.56%），不存在以代理、信托或其他方式持

有上述股权的协议或类似安排，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广日集团持有的上述股权不存在质

押、冻结和其他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权利瑕疵、产权纠纷以及可能被第三人主张权利等潜

在的争议情形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2）以上承诺是广日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广日

集团同意对该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2013 年 12 月

2 日至长期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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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EÖ*�ÀEÖ*�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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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6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599,410,326.38 3,411,998,664.01 

应收票据 49,364,810.71 33,141,501.07 

应收账款 932,090,925.86 856,906,7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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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20,000,000.00 

应付票据 174,079,235.33 334,206,823.96 

应付账款 1,085,971,635.41 890,629,288.07 

预收款项 516,907,156.10 502,191,915.50 

应付职工薪酬 27,546,682.87 85,241,617.72 

应交税费 118,826,127.82 299,591,932.57 

应付利息 10,035,194.25 16,275,015.03 

应付股利 13,260,450.45 7,577,519.87 

其他应付款 94,191,604.35 82,591,544.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99,218,096.15 - 

流动负债合计 2,440,036,182.73 2,238,305,657.16 

非流动负债：   

应付债券 - 398,296,543.32 

预计负债 5,413,343.49 4,833,468.14 

递延收益 16,449,294.25 16,242,063.55 

递延所得税负债 

4,833,4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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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6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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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16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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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7-9 月 2015 年 7-9 月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七、综合收益总额 565,183,319.88 1,662,996,039.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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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2016 年 1—9 月 

编制单位：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6 年 7-9 月 2015 年 7-9 月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一、营业收入 1,980,801.21 3,933,275.49 6,003,979.50 3,933,275.49 

减：营业成本 2,539,848.93 706,498.29 3,987,513.64 706,498.29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8,010.90 220,0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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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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